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相对人名称：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宸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注册登记号：
	91150602MACQ5QXK4Y

	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OLE_LINK3]王XX

	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bookmark: OLE_LINK4]京东前门街道罚字﹝2026﹞007号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处罚类别：
	罚款2万元

	处罚内容：
	经查，2026年4月7日09时30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人员接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移送，反映在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大街南侧G11地块项目（商业、设备用房等）项目施工现场渣土苫盖不严等扬尘治理违规行为。我执法人员于2026年4月7日10时30分现场检查时，已经不存在上述行为，现场已告知当事人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经调查，当事人在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9号西侧施工工地现场，有渣土未苫盖的行为，未苫盖工程渣土南北长7.5米，东西宽2.3米，面积17.25平方米，且现场未造成扬尘，属于施工单位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行为。当事人在一年度内无同类性质违法行为，受到本市、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书面告诫或者处罚。

	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4月16日

	处罚机关：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

	信息发布时间：
	



